










 - 6 - 

申请单位（人）组织修编 

附件 1 

三明市级水行政审批工作流程图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 
 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材料齐全，符合核查标准 

材料不全，不符合核查标准 

不属于本部门职权范围或 

依法不需取得审批的 

技术评审

通过 

申请单位（人）提出

申请并提交材料 

窗口接件（行政服务中心

水利窗口），形式审查 

一次性告知申请单

位（人）补齐补正

 

不予受理 
告知申请单

位（人） 

退

件 

申请单位（人）补齐补

 

受理 

审批科、业务科

室符合性审核 
审核不

通过 
出 具 书 面 意

见，告知原因 
窗口 

审核通过， 

无需评审项目 
 

审核通过， 

需要评审项目 

审批科组织评审， 
业务科室配合 

技术评审不通过（含

专家组预审） 出具书面意见 窗口 

在规定时限 
提交修改到位

的报批稿 

无法在规定时限

内提交报批稿，

或报批稿修改不

到位 

专家组出具技术评审意见提交审批科 

审批科起草批复文稿，业务科室会稿后经局领导签批，作出批复决定 

批复送达申请单位(人) 

退

件 

退

件 审批科 

 窗口 






